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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2月21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529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2020-03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2月14日以传真方式、电子文件方式发出2020年第一次临时董

事会会议通知，会议于2020年2月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8人，参与表决董事8人，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蔡飚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详见同日 公告编号：2020-04

《公司关于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蔡飚先生、高宏波先生、陈楚盛先生已回避表决。 该

议案尚需提交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审议通过 《公司关于接受控股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详见同日 公告编号：2020-05

《公司关于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蔡飚先生、高宏波先生、陈楚盛先生已回避表决。 该

议案尚需提交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同日 公告编号：2020-06

《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定于2020年3月9日下午15：00在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437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37楼公司会议

室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O年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29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2020-04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弘控股或公司）于 2020年2月2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了2020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会议以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0年度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关联董事蔡飚先生、高宏波先生、陈楚盛先生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

前认可该事项，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并在会上对此预案发表

同意意见。

2、《公司关于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审议时关联方股东

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广东省畜禽生产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二）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广弘控股和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传媒）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广东省出版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版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出版集团及其直接

或间接控制的除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列为公司关联方。

根据经营业务需要，公司下属子公司广东教育书店有限公司（合并）（以下简称：教育书店）2020年

度与南方传媒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业务往来，向其采购、销售中小学教学用书、社会图书及发行服

务， 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2020年度与南方传媒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75,000万

元。 具体内容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2020年预计金额（万

元）

截至披露日已发生

金额（万元）

2019年发生金额（万

元）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及发行服务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

采购图书 市场定价 220.00 142.79

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 市场定价 1,225.00 1,009.93

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 市场定价 9,670.00 6,389.20

广东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 市场定价 2,360.00 1,814.01

广东花城出版社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 市场定价 32.00 28.91

广东新世纪出版社有限公

司

采购图书 市场定价 6,470.00 5,198.27

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 市场定价 3,770.00 3,674.98

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

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 市场定价 13.00 1.81

广东南方出版传媒教材经

营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 市场定价 220.00 16.90

广东南方传媒教育发展有

限公司

采购图书 市场定价 390.00 70.12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采购图书及发行服

务

市场定价 34,665.00 30,539.94

广东语言音像电子出版社

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 市场定价 70.00 65.95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及发行服务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销售图书及发行服

务

市场定价 15,750.00

276.00

9,331.13

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销售发行服务 市场定价 10.00 9.27

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 销售发行服务 市场定价 30.00 58.08

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销售发行服务 市场定价 15.00 37.45

广东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销售发行服务 市场定价 15.00 14.30

广东新世纪出版社有限公

司

销售发行服务 市场定价 75.00 74.86

小计 75,000.00 276.00 58,477.90

注： 上表中2019年发生金额系公司财务部门核算数据， 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最终数据将在

《2019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三）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2019年预

计金额

（万元）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 142.79 140 0.29% 1.99%

2019年4月30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上的《关于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19-27�）

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 1,009.93 500 2.06% 101.99%

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 6,389.20 5,400 13.05% 18.32%

广东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 1,814.01 1,400 3.71% 29.57%

广东花城出版社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 28.91 30 0.06% -3.63%

广东新世纪出版社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 5,198.27 3,800 10.62% 36.80%

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 3,674.98 4,280 7.51% -14.14%

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 1.81 10 0.00% -81.90%

广东南方出版传媒教材经营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 16.9 440 0.03% -96.16%

广东南方传媒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 70.12 80 0.14% -12.35%

属于总经理办公会权限,未

达到披露要求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及发行

服务

30,539.94 32,000 62.39% -4.56% 2019年4月30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上的《关于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19-27�）

广东语言音像电子出版社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 65.95 70 0.13% -5.79%

小计 48,952.81 48,150.00 100.00% 1.67%

向关联人

提供发行

服务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图书及发行服务 9,331.13 12,000 97.96% -22.24%

2019年4月30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上的《关于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19-27�）

广东人民出版社有

限公司

销售发行服务 9.27 20 0.10% -53.65%

属于总经理办公会权限,未

达到披露要求

广东经济出版社有

限公司

销售发行服务 58.08 60 0.61% -3.20%

广东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销售发行服务 37.45 40 0.39% -6.38%

广东科技出版社有

限公司

销售发行服务 14.3 20 0.15% -28.50%

广东新世纪出版社

有限公司

销售发行服务 74.86 80 0.79% -6.43%

小计 9,525.09 12,220.00 100.00% -22.05%

合计 58,477.90 60,370 - -3.13%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

适用）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过程中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

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相关交易价格均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合理公允。 公司对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了充分的测算，但是由于业务市场及客户情况变化

等因素影响，关联交易预计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对

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影响较小。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审核合法合规，对日常关

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之间存在一定差异的原因是业务市场及客户变化等因

素影响。 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和市

场的实际情况，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确定，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注：1、根据深交所《上市公司参考》(2017�年第十二期)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问题的回复，上述采用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方式审议及披露的关联交易， 均为受同一主体控制或存在股权实际控制关系的关联人，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内部调剂使用相关关联交易额度，具体交易金额及内容以签订的合

同为准。

2、 上表中2019年发生金额系公司财务部门核算数据， 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最终数据将在

《2019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472号11楼

注册资本：89587.66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谭君铁

经营范围：图书、期刊、报纸、 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读物、框架媒体和其他媒介产品的编辑、出

版、租型、批发及零售，书报刊、广告、文化用品、体育用品经营，印刷物资销售，包装装潢印刷、印刷品印

刷，物流、版权贸易，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资产管理与经营业务，出版物、印刷物及文化用品进出口，国内

贸易（以上涉及前置许可的，凭许可证书经营）。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931,897万元，净资产552,725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559,

742万元，实现净利润65,529万元。 截止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总资产1,091,157万元，净

资产593,873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73,424万元，实现净利润60,998万元。

2、公司名称：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四马路10号

注册资本： 1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肖风华

经营范围： 按照新出图证（粤）字01号《图书出版许可证》核定的范围编辑、出版各种政治理论教育

类书刊；按照（90）新出图字第440号文规定的出版范围出版电子出版物；代理出书业务；利用本公司正式

出版的图书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外广告；出版与已获许可出版的图书、电子出版物、期刊内容范围相一致

的数字化作品；教育项目开发；文化创意、策展、咨询服务；自有资金投资；销售：纸制品、文化用品；开展相

关学科的教育咨询和服务；本版图书、期刊总发行、批发、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28,162万元，净资产12,102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2,245

万元，实现净利润3,063万元。 截止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总资产28,140.67万元，净资产8,

474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7,867万元，实现净利润-2,081万元。

3、公司名称：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472号12至15楼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陶己

经营范围： 编辑、出版学校和业余教育的教材、教辅材料、教学参考书，教育科学理论学术著作、期

刊、电子读物，与已获许可出版内容范围相一致的网络（含手机网络）出版业务；配合本版图书出版音像

制品；代理出版图书业务，设计和制作印刷品广告，利用自有书籍、《课程教学研究》发布广告；本版图书、

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及期刊《课程教学研究》的发行；计算机软件、教育信息系统的开发、集成、销售及

维护；教学设备的研究开发、销售；教育装备产品、玩具的研发、生产及销售；通过互联网及实体店销售：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家具，纸、纸制品，印刷用纸；开展相关学科的教育咨

询和培训；自有资金投资；教育项目开发；文化创意、咨询服务；场地、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该公司总资产111,444万元， 净资产61,274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52,

273万元，实现净利润9,366万元。 截止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总资产120,913万元，净资产

61,206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7,609万元，实现净利润4,626万元。

4、公司名称：广东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9-10楼

注册资本： 1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朱文清

经营范围： 出版各类科技读物。以普及科学基础知识和介绍应用技术为主。兼顾提高性读物；以农村

科技读物为重点，突出地方特色；有选择地出版国内外科技专著及科技工具书,按照(90)新出图字第440

号文核定的图书出版范围，出版电子出版物（以上项目凭公司有效许可证经营）；利用本公司出版的书刊

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外广告。以下项目由分公司经营：本版图书、期刊总发行、批发、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23,361万元，净资产11,677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4,727

万元，实现净利润2,232�万元。 截止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总资产23,651万元，净资产12,

165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1,592万元，实现净利润1,604万元。

5、公司名称：广东花城出版社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水荫路11号

注册资本： 1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詹秀敏

经营范围： 以出版当地作家作品为主，主要出版当代和现代文学、艺术作品及文艺理论、文艺批评专

著、兼及古代优秀文艺作品；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学术理论著作及有关资料；出版台港澳版文学作品图书

（按本公司有效许可证经营）。设计、制作、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以下项目由分公司经营：本版图书、期刊

总发行、批发、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 12,199万元，净资产4,994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8,845

万元，实现净利润1,402万元。 截止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总资产11,789万元，净资产4,

988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7,175万元，实现净利润696万元。

6、公司名称：广东新世纪出版社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四马路10号

注册资本： 1536.442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姚丹林

经营范围： 出版以十五岁以下少年儿童为对象的政治、思想品德、教育读物；儿童文学作品、连环画、

科普读物；以及少儿工作者和家长培育教育少儿的辅导读物（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 本版图书、期

刊总发行、批发、零售（由分公司办照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22,942万元，净资产8,192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0,201

万元，实现净利润1,480万元。 截止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总资产21,699万元，净资产7,

921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2,347万元，实现净利润470万元。

7、公司名称：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11号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李鹏

经营范围： 经济类、科普类图书和期刊的出版、发行；利用本社公开发行的书刊设计、制作、发布国内

外书籍广告，兼营代理出书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8,470万元，净资产3,254� 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9,062�

万元，实现净利润 610万元。截止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总资产8,667万元，净资产3,056万

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6,141万元，实现净利润107万元。

8、公司名称：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６号名门大厦豪名阁25楼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子如

经营范围： 出版文化、教育、科技、文艺方面的电子出版物，出版科技、教育、文化方面的音像制品，本

版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的发行（以上各项具体凭本公司有效许可证经营），与本公司已获许可出版内容

范围相一致的网络（含手机网络）出版，以上相关信息的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该公司总资产 14,003万元， 净资产3,639� 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2,

736万元，实现净利润768�万元。 截止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总资产20,548万元，净资产3,

409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3,173万元，实现净利润153万元。

9、公司名称：广东南方出版传媒教材经营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11号13楼东边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杨效方

经营范围： 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批发;图书、报刊零售;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零售;图书出版;期

刊出版;电子出版物出版;图书批发;音像制品出版;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人才培训;其他文化娱乐用品

批发;软件服务;通信设备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教育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计算机零售;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软件零售;电子产品零售。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7,854万元，净资产2,995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1,227万

元，实现净利润1,929万元。 截止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总资产11,531万元，净资产4,144

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2,103万元，实现净利润2,113万元。

10、公司名称：广东南方传媒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11号13楼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海业

经营范围：教材和教辅图书的研究开发；国内图书、报纸、期刊批发零售；销售：文教用品，仪表仪器，

电子产品，计算机设备，工艺品，纸张；广告设计、制作及代理；会务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教育培训，教育咨

询。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20,639万元，净资产8,370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6,176

万元，实现净利润1,651万元。 截止2019年9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19,964万元，净资产8,280万元，2019

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5,385万元，实现净利润736万元。

11、公司名称：广东语言音像电子出版社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路2号4楼A3258房

注册资本：344.6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子如

经营范围：文艺创作服务;文化推广（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文化传播（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文具制

造;教学用模型及教具制造;其他文教办公用品制造;体育器材及配件制造;玩具制造;教育评估;广告业;

版权服务;软件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房维护服务;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数字动漫制作;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游艺娱乐用品零售;互联网商品零售

（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玩具批发;游艺及娱乐用品批发;其他文化娱乐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家用

视听设备零售;日用家电设备零售;通信设备零售;电子产品零售;贸易代理;科技项目代理服务;影视经

纪代理服务;音像经纪代理服务;动漫（动画）经纪代理服务;图书出版;互联网出版业;电子出版物出版;

音像制品出版;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批发;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零售。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2,338万元，净资产1,495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3,564万

元，实现净利润138万元。 截止2019年9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3,956万元，净资产1,661万元，2019年1—9

月实现营业收入3,508万元，实现净利润236万元。

12、公司名称：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四马路１２号

注册资本： 30227.9881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蒋鸣涛

经营范围： 图书、报纸、期刊、中小学教科书总发行、代理及服务，国旗制品发行，普通货运，运输代理

服务；网站运营，电子出版物、互联网应用程序、计算机软件开发、代理及销售等等。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468,543万元，净资产213,217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302,

943万元，实现净利润21,400万元。 截止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总资产584,873万元，净资

产219,375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73,764万元，实现净利润16,544万元。

（二）关联人与本公司关系

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花城出版社有

限公司、广东新世纪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广

东南方出版传媒教材经营有限公司、广东南方传媒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广东语言音像电子出版社有限公

司、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均是南方传媒的控股子公司，南方传媒和广弘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均

为出版集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关联交易10.1.3条规定，上述南方传媒及其控股子公司

和广弘控股及其控股子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是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

南方传媒及其控股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述公司均

未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且生产经营情况良好，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向其采购商品或代理发行业务，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认为其具有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南方传媒于2020年2月20日签订《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交易的名称和类别：2020年度采购、销售图书及发行服务。

（二）交易内容：公司下属子公司教育书店（合并）向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人民出版社

有限公司、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花城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新世纪

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南方出版传媒教材

经营有限公司、广东南方传媒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广东语言音像电子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采购、销售中小学教学用书、社会图书及发行服务。

（三）定价原则和依据：

本关联交易事项实行政府定价的，直接适用该价格；交易事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在政府指导价的范

围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或

收费标准的，可以优先参考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四）交易金额：预计2020年交易金额为人民币75,000万元，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销售/发行方 采购/代理方 交易内容 预计2020年交易金额（万元）

1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图书 220.00

2 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图书 1,225.00

3 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图书 9,670.00

4 广东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图书 2,360.00

5 广东花城出版社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图书 32.00

6 广东新世纪出版社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图书 6,470.00

7 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图书 3,770.00

8 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图书 13.00

9 广东南方出版传媒教材经营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图书 220.00

10 广东南方传媒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图书 390.00

11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图书及发行服务 34,665.00

12 广东语言音像电子出版社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图书 70.00

13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销售图书及发行服务 15,750.00

14 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销售发行服务 10.00

15 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销售发行服务 30.00

16 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销售发行服务 15.00

17 广东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销售发行服务 15.00

18 广东新世纪出版社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销售发行服务 75.00

合计 75,000.00

注：上述销售/发行与采购/代理以最终实际交易的金额为准。

（五）结算方式：双方结算根据销售/发行方与采购/代理方实际签订的合同约定执行。

（六）有效期为2020年1月1日至 20120年12月31日，具体条款以销售/发行方与采购/代理方实际签

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公司下属子公司教育书店经营广东省中小学全省副科教材教辅的发行业务，而南方传媒及其控

股子公司经营广东省内中小学教材教辅的出版业务和发行业务，南方传媒及其控制子公司业务涵盖教材

和教辅的全产业链， 教育书店发行的大部分副科教材教辅需要从南方传媒及其控股子公司进行采购，且

南方传媒下属控股子公司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广东省中小学教材发行资质唯一合法单位

（整合过渡期含教育书店）， 南方传媒和广弘控股之间的该等交易在2019年广弘资产51%国有股权整体

划转至出版集团前一直持续发生。股权划转完成后，由于南方传媒和广弘控股构成关联方，因此上述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且上述关联交易在出版集团解决南方传媒和广弘控股之间同业竞争之前，预计该关联交

易持续存在，具有必要性。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为市场定价，适用于我国中小学教材实

行的政策性定价政策，该关联交易价格公允，有利于公司以稳定的价格取得或销售教材教辅等图书和发

行业务，保持公司经营稳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

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该事项为公司子公司教育书店日常经营活动所

需，交易事项定价公允，交易公平、公正，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没有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

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1、由于广弘控股下属子公司教育书店经营广东省中小学全省副科教材教辅的发行业务，而南方传媒

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广东省内中小学教材教辅的出版业务和发行业务，南方传媒及其控制子公司业务涵

盖教材和教辅的全产业链，教育书店发行的大部分副科教材教辅需要从南方传媒进行采购，且南方传媒

下属控股子公司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广东省中小学教材发行资质唯一合法单位（整合过渡

期含教育书店）。 南方传媒和广弘控股之间的该等交易多年之前一直存在并持续发生，该等关联交易有

利于上市公司以稳定的价格取得或销售教材教辅等图书和发行业务，上述关联交易在广版集团解决南方

传媒和广弘控股之间同业竞争之前具有其必要性。

2、上述关联交易定价是公允的，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造成公司向关联方利益倾斜的

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利益。

3、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前认可的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4、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O年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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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接受

控股股东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

为支持公司加快发展及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重要农产品保障业务工作，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弘资产）拟利用其获得的政策优势，向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15亿元

的财务资助，期限不超过1年，年化利率不高于3.6%（具体以实际发生为准）。本次财务资助无需公司及下

属控股子公司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

2、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 广弘资产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312,018,68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3.45%，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规定，广弘资产系公司关联法

人，广弘资产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2020年2月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接受控股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关联董事蔡飚先生、高宏波先生、陈楚

盛先生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事项，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董事

会会议审议，并在会上对此议案发表同意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时关联方股东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广东省畜禽生产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北680号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贤优

注册资本：177030.098万元

成立日期：2000年08月2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724778854C

经营范围：资产营运管理，投资基础上的经营管理，资产受托管理。

2、关联方主要股东：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广弘资产51%�股权，深圳市兰光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持有广弘资产24.5%股权，深圳市新锦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广弘资产

24.5%股权。

3、关联关系：广弘资产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关联交易

10.1.3条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广弘资产非失信被执行人。

4、截止2019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广弘资产公司资产总额640,998万元，负债总额472,436万

元，所有者权益合计168,562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35,271万元，实现净利润14,445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支持公司加快发展及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重要农产品保障业务工作，控股股东广弘资产拟利用其

获得的政策优势，向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15亿元的财务资助，期限不超过1年，年化

利率不高于3.6%（具体以实际发生为准）。 本次财务资助无需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保证、抵押、质

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广弘资产对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利息年化利率不高于3.6%，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本次关联交

易价格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20年2月20日与广弘资产签署了《财务资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广弘资产向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财务资助，期限不超过1年，公司

按实际使用额和使用天数支付财务资助利息，利息年化利率不高于3.6%（具体以双方签订的相关具体合

同为准）。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无须为财务资助提供相应抵押或担保。该协议在双方履行审批程序后实

施。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接受广弘资产财务资助，将为企业加快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并且以较低的资金成本开展食品及

农牧板块主业生产经营，有助于按时按质完成各项冻肉储备任务及保障生猪等重要农产品供应，为社会

稳定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积极贡献。

广弘资产对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且无须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系对公司未来

发展充满信心。广弘资产对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利息年化利率不高于3.6%，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本

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2020年1月1日至披露日，公司与广弘资产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15亿元（含接受广弘

资产本次财务资助总金额15亿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同意将该事项作为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

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1、控股股东广弘资产拟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体现了其对公司发展的支持和信心，财务资助主要用于

加快企业发展及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重要农产品保障业务工作，符合公司发展和经营需要。 本次财务资

助无需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 本次财务资助年化利率不高于

3.6%，费用标准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2、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前认可的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4、财务资助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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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集人:�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定

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3月9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3月9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3月9日上午

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3月9

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网络投票。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现场记名投票方式或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3月2日

7.会议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2020年3月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股东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广东省畜禽生产发展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前述股东需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提案1、提案2进

行回避表决，公司已在《关于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公司关

于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中对回避表决的情形进行了披

露。前述股东可以在其他股东对提案表示明确投票意见的书面授权的前提下接受其他股东的委托进行投

票。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其他相关人员。

8．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 437�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 37�楼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经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审议议案如下：

1、审议公司关于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审议公司关于接受控股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请查阅公司2020年2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司关

于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司关于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三）特别指明事项

提案1《公司关于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提案2《公司关于接受控股股东提供财务资

助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审议公司关于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2.00 审议公司关于接受控股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四、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应持被委托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

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先通过传真或邮寄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以传真或邮寄信函收到时间为准；股东登记表和股东授权委托书样式详见附件2、3）。

（二）登记时间

2020年3月4日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00

（三）登记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437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37楼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四）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437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37楼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邮政编码：510030

联系人：苏东明

电话：(020)83603985 � � �传真：(020)83603989

（五）会议费用：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五、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2020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股东登记表（复印有效）

附件3、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529” ，投票简称为“广弘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 2020年3月9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3月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姓名： 股东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登记日期：

(注：本股东登记表的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附件3: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公司(本人)参加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我公司(本人)对2020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审议公司关于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2.00 审议公司关于接受控股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注：股东根据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赞成、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 ，三者中只能

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的无效；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

决。

委托人(公章或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授权日期：2020年 月 日

(注：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

002094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

2020-007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2月20日（星期四）下午2:00，现场会议结束时间不早于网络投票

结束时间。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2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0年2月2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2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195号上实中心T3楼16楼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索斌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8名， 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180,606,017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6.1408%。 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3名，代表公司

股份数量为180,549,71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6.1326%；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人数为

5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56,3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81％。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关于全资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同意180,592,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9922%；

反对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7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32,693,6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572%；

反对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42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0%。

（二）《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180,592,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9922%；

反对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7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32,693,6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572%；

反对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42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0%。

上述议案中“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以外的股东。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大会由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恩颖、丁伟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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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南京钢铁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钢国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南钢国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5,000万元整的担保；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实际为

南钢国贸提供担保余额为214,257.05元（不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19年12月1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19年12月26日召开的2019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预计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南

钢国贸提供不超过400,000万元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担保。 【详见2019年12月11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南京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预计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临2019-118号）】

2020年2月19日，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 ）签订《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南钢国贸与宁波银行发生的授信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南京钢铁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一新

公司注册资本：15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点：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路288号3302、3308室

成立时间：1998年4月15日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或

技术除外）；机械设备、零部件、仪器仪表、金属材料、焦化副产品、冶金炉料、耐火材料、建筑材料（不含

油漆）、冶金机电设备及材料、零部件销售；煤炭批发与零售；技术服务；废旧物资回收、利用；国家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南钢国贸资产总额为653,375.81万元，负债总额为480,418.35万元（贷款总

额为236,620.54万元）；2018年度，南钢国贸实现营业收入1,047,573.59万元，实现净利润11,863.92万

元。

截至2019年9月30日，南钢国贸资产总额为880,004.34万元，负债总额为 705,219.40万元（贷款总

额为233,282.95万元）；2019年1-9月，南钢国贸实现营业收入1,017,949.17万元，实现净利润1,827.48

万元（未经审计）。

南钢国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人民币5,000万元；

3、担保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272,973.42万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余额224,258.05万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7.75%、14.58%。

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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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所属子公司核心管理人员和公司控股股东管理层人员

完成公司股票增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于2020年2月5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所属子公司核心管理人员和公

司控股股东管理层人员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公告》，按照增持计划，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所属子公司核心管理人员和公司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泰集团” ）管

理层人员已于2020年2月5日至2月20日如期完成了本次增持。 本次参与增持人员共计67人，增持公司股

票共计13,911,45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1120%，成交总金额18,612,772元。 具体增持情况如下：

一、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情况。

姓 名 职 务

本次增持前

持股数量（股）

本次增持

数量（股）

本次增持

均价（元/股）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股）

本次增持

成交金额（元）

本次增持后

持股比例（%）

王广西 董事长 150,000 300,000 1.42 450,000 426,000.00 0.0036

徐培忠 副董事长 180,000 300,000 1.32 480,000 396,000.00 0.0039

王 军 副董事长 180,000 300,000 1.31 480,000 393,000.00 0.0039

常胜秋

董 事

总经理

190,000 300,000 1.32 490,000 395,000.00 0.0039

涂为东 监事会主席 120,000 240,000 1.37 360,000 327,800.00 0.0029

王忠坤 监 事 120,000 240,000 1.36 360,000 327,400.00 0.0029

曹体伦 监 事 120,000 240,000 1.31 360,000 313,200.00 0.0029

王冬顺 副总经理 130,100 240,000 1.33 370,100 318,300.00 0.0030

张集英 副总经理 120,000 240,000 1.31 360,000 314,400.00 0.0029

裴余一 副总经理 120,000 240,000 1.33 360,000 320,000.00 0.0029

窦红平 副总经理 170,000 200,000 1.32 370,000 264,700.00 0.0030

李光华 副总经理 110,000 200,000 1.36 310,000 272,032.00 0.0025

卞鹏飞 总会计师 140,000 240,000 1.31 380,000 314,956.00 0.0031

李 军 董事会秘书 150,000 240,000 1.31 390,000 314,400.00 0.0031

合 计 2,000,100 3,520,000 1.33 5,520,100 4,697,188.00 0.0445

注： 公司董事长王广西先生通过控股股东永泰集团另持有公司股份4,027,292,382股； 窦红平先

生、李光华先生为增持期间新聘任的公司副总经理，其按增持计划公告时的职务标准进行增持。

二、公司其他领导班子成员、副总监及证券事务代表共9人，本次增持股票共计1,960,000股，增持

均价1.32元/股，增持总成交金额2,596,000元。

三、公司所属子公司核心管理人员共39人，本次增持股票共计7,801,458股，增持均价1.34元/股，增

持总成交金额10,490,406元。

四、公司控股股东永泰集团管理层人员共5人，本次增持股票共计630,000股，增持均价1.32元/股，

增持总成交金额829,178元。

上述人员本次增持公司股票均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从二级市场增持， 相关增

持符合中国证监会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并承诺本次增持的公司股票，在增

持后的六个月内不减持。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公司股票还需遵守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

部门的相关规定。 对于上述人员所增持的股票，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管理。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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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子公司发行境外债券并由公

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Sinosing� Services� Pte.� Ltd.。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为公司为境外全资子公司Sinosing�

Services� Pte.� Ltd.在本次境外债券项下应支付的全部款项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 公司此

前未向其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一、债券发行及担保情况概述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公司” ）于2019年9月11日发布了《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为境外子公司发行境外债券提供担保的公告》，内容为公司拟以公司全资拥有的境外子公

司（包括可能在境外新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作为发行主体发行境外债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6亿美元

（最终发行规模根据市场状况决定），并由公司为发行主体提供担保。

现公司决定以境外全资子公司Sinosing� Services� Pte.� Ltd.为发行主体，发行金额为3亿美元、票

面利率为2.250%、2025年到期的美元债券（“2025债券” ）及金额为3亿美元、票面利率为2.625%、2030

年到期的美元债券（“2030债券” ）（合称“本次债券” ）。 公司（作为担保人）与花旗国际有限公司（作

为信托人） 于2020年2月20日分别就2025债券及2030债券签订了 《Deed� of� Guarantee》（“担保协

议” ），为Sinosing� Services� Pte.� Ltd.（“被担保人” ）在2025债券、2030债券项下应支付的全部款项

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本次担保”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Sinosing� Services� Pte.� Ltd.于2019年10月在新加坡设立，本公司通过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新电

力（私人）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Sinosing� Services� Pte.� Ltd.是本公司的融资子公司之一，设立

的主要目的是发行本次债券或参与其他债务融资。 截止目前，Sinosing� Services� Pte.� Ltd.尚未编制财

务报表。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担保协议，公司为Sinosing� Services� Pte.� Ltd.发行本次债券提供担保，担保范围包括被担保

人在本次债券项下应支付的全部款项。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147.54亿元（不包括本次担保金

额），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17.73%。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约

为121.59亿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14.61%。 本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担保协议；

2、Sinosing� Services� Pte.� Ltd.成立证明。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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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子公司发行的境外债券于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2月20日，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公司” ）向境外全资子公司Sinosing�

Services� Pte.� Ltd.提供担保，并以境外全资子公司Sinosing� Services� Pte.� Ltd.（“发行人” ）为发行

主体，完成了金额为3亿美元、票面利率为2.250%、2025年到期的美元债券及金额为3亿美元、票面利率

为2.625%、2030年到期的美元债券（合称“本次债券” ）的发行。 发行人已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联交所” ）申请批准本次债券仅以向专业投资者（定义见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及香港法例

第571章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发行债券的方式于香港联交所上市及买卖。 本次债券的上市及买卖将于

2020年2月21日或前后生效。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1日


